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代為支應費用求償案

件列管作業原則總說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代為支應費用求償案件列管作業

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係鑑於目前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土污法修正前第三十八條及修正後第四十三條辦理土污基金代

為支應費用專案補助計畫時，應注意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

五年求償時效規定，且為促進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土

污基金代為支應費用求償作業成效，增加土污基金代為支應費用歸

墊比率，以增進土污基金之循環再利用。本原則要旨如下：

一、說明訂定本原則之目的。(第一點)

二、明訂適用本原則之求償案件定義。(第二點)

三、明訂列管作業辦理方式以及資料更新系統位置。(第三點)

四、說明辦理相關求償案件應注意之時效。(第四點)

五、說明解除相關求償案件解除列管之條件。(第五點)

六、明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求償作業情形，應納入本

會訂定「地方環境保護機關績效考評指標、評分標準及權重表」

之求償績效考評項目，以及說明計分方式。（第六點）

七、明訂本署對於本基金代為支應費用求償有績效之相關承辦人員，

得依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考核地方環保機關績效作業要點第

9點第 2款，函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予以敘獎。（第

七點）

八、要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配合登錄相關資料之期限。

（第八點）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代為支應費用

求償案件列管作業原則

規定 說明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本署）為確

保污染行為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依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本法)

規定繳納代為支應之費用，以平衡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下稱

本基金）之收支，對於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求償案件之列管，

適用本原則。

明訂本原則之目的。

2、本原則所稱之求償案件，係指污染行

為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依本法修正

前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及本

法修正後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規定應繳納本基金代為

支應之費用而未繳納，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予以追償

之案件。

明訂適用本原則之求償案件定義。

3、求償案件之列管，依下列方式辦理：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法修正前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第三項，或

本法修正後第十二條第八項、第

十三條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三項、

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第四項以及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向

本署申請由本基金代為支應費用

1.有關求償案件之列管，配合土壤及

地下水管理資訊系統之建置，乃以

資訊系統列管稽核為原則。詳如

（一）。

2.為促進基金求償的實效，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於申請由本基金

代為支應費用時即應對於日後求償

如何進行有所規劃，而應新增求償

計畫，並於實際支出費用時起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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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起一個月內，應至土壤及地下

水管理資訊系統（網址

http://sgw.epa.gov.tw/manage

ment/）新增求償計畫，以利本

署對本基金支用情形進行列管。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本

署撥付代為支應計畫之首期費用

時，應於撥付日起一個月內將求

償計畫之求償目標送交本署核備，

包括追查污染行為人、污染土地

關係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開立

行政處分、移送行政執行之預定

時間，並應同時至土壤及地下水

管理資訊系統登錄求償目標。

(3) 求償目標擬定後，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辦理情

形差異，來文敘明理由，經本署

同意後修正。

(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求

償計畫新增時起，至解除列管時

止，應於每月十日前至土壤及地

下水管理資訊系統更新以下最新

求償進度，並於實際求償進度落

後求償目標一個月以上時詳述原

因：

1. 回報撥付費用於各場址之實

際支出日期與金額，並上傳

相關單據電子檔。

2. 追查污染行為人、污染土地

求償目標之時程。詳如（一）及

（二）。

3.求償計畫係根據代為支應計畫而建

立，惟本署進行列管時因每個場址

污染情形有異、污染行為人不同，

故係以單一場址為列管對象，係建

議單一代支應計畫以包含單一場址

為限，以利日後對單一場址之污染

行為人責任數額之確立。

4. 比照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資訊系統

資料登錄規則」中，每月 10日須至

系統更新計畫執行情形之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更

新最新求償情況，以利本署掌握基

金求償進度；另為避免日後訴訟調

閱相關單據產生困難，而無法於行

政訴訟中舉證代為支應計畫中各項

支出均屬得求償項目，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亦應上傳實際支

出之單據電子檔以供備查，詳如

（四）。如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人力不足以承擔單據電子化時，

建議可要求委辦廠商協助辦理。

5.為儘早確定污染行為人、污染土地

關係人及潛在污染責任人以進行求

償，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依求償計畫提出追查報告；但若該

場址先前已依此規定而提出追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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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

並確認求償對象。

3. 受處分人繳納費用情況。

4. 行政救濟情況：如訴願、行

政訴訟或停止執行之提起或

聲請，及訴願審議機關或行

政法院作成之決定或裁判。

(5)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追

查污染行為人、污染土地關係人

或潛在污染責任人後，應至土壤

及地下水管理資訊系統上傳污染

行為人、污染土地關係人暨潛在

污染責任人追查報告。追查報告

之必備格式如下：

1. 污染場址之污染範圍調查結

果。

2. 污染源比對。

3. 場址使用歷史分析：如歷史

航照圖、地籍與戶籍資料、

歷年所設工廠。

4. 公司歷史研究：如工廠或公

司之歷年登記資料。

5. 訪查資料：如訪查工廠現職

或退休員工、鄰近住戶。

6. 污染行為人、污染土地關係

人及潛在污染責任人之認定

與其對污染之貢獻度。

(6) 除第四款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另應於下列時點起十四

告，為避免重複提出而增加系統負

擔，於未有新資訊補充時毋需再行

提出。詳如（五）。追查程序可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求償

標準作業手冊》第 12頁至第 19頁。

6.為使本署即時得知行政處分情形，

比照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資訊系統

資料登錄規則」中，應於公文發文

日起二週內（日曆天）至系統進行

公文資料建檔及檔案上傳之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同時

於土壤及地下水管理資訊系統填具

（六）各目所列行政處分之金額、

日期、限期繳納期限或分期繳納期

數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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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至土壤及地下水管理資訊

系統登錄最新求償情況：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作成限期命污染行為人、污

染土地關係人或潛在污染責

任人繳納費用之行政處分。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本法修正前第三十八條，

或修正後第四十三條第五項

或第四十四條作成之行政處

分。

3.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作成核准受處分人分期繳納

罰鍰或本基金代為支應費用

之行政處分。

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將依本法修正前第三十八條

及第三十九條，或本法修正

後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

四十四條作成之行政處分移

送行政執行署。

4、 求償案件應注意以下求償及執行時

效：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

實際支出本署依本法撥付之經費

時起五年內，依本法修正前第三

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或修正後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

1.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規定：「公

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

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準

此，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於已實際支出本署撥付相關經費時

起（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各計畫金額撥付時）五年內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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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或第三項限期命污染行為

人、污染土地關係人或潛在污染

責任人繳納代為支應費用。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法修正前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

條作成按支出費用加計二倍之處

分，及修正後第四十三條第五項

或第四十四條作成滯納金或罰鍰

之處分，皆應與前款處分一同移

送行政執行，不因提起訴願或行

政訴訟而停止執行。但經依訴願

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及

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十六條第二項、

第三項停止執行者，不在此限。

(3) 前二款之處分，於確定之日起，

五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

行為人、污染土地關係人或潛在污

染責任人求償。

2.行政處分自送達後即發生效力，同

時具有存續力及執行力，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限期命污染行為

人、污染土地關係人或潛在污染責

任人繳納前點費用而未繳納者，自

限期繳納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即

得逕送行政執行；且依訴願法第

93條第 1項及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

第 1項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是以

縱使於訴願或行政訴訟中，執行時

效仍計算中，機關仍應避免疏於執

行而罹於時效。

3.以下試針對請求權時效及行政執行

時效舉例說明：

1、請求權時效：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 90年 1月 1日將

A代為支應計畫之首期款 100萬

元支付給甲廠商，90 年 6月 1日

並支付尾款 150萬元。其中

100萬元之請求權時效至 90年

1月 1日起算 5年，即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94年

12月 31日前開立行政處分向污

染行為人、污染土地關係人或潛

在污染責任人求償；同理，

150萬元部分則應於 95年 5月

31日前開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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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執行時效：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於 90年 1月 1日

開立行政處分命污染行為人、污

染土地關係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

依本法第 43條第 1項繳納 100萬

元，處分於 90年 1月 10日送達

（且附有救濟教示條款），受處

分人於訴願法第 14條第 1項之訴

願期間之末日（90 年 2月 9日）

以前並未提起訴願，故處分於

90年 2月 10日確定，是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該日起

5年內，即 95年 2月 9日以前進

行行政執行。

4.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條之規

定，行政機關未於處分書中告知救

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處分

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自處分書送

達後一年內提起訴願，是以處分於

上開期間內尚難謂已確定，併此敘

明。

5.時效部分之說明另可參《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求償標準作業手

冊》第 65頁及第 66頁；移送行政

執行應檢具之資料則參同手冊第

77頁。

5、 前點處分已由受處分人全數繳納，

或罹於時效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至「土壤及地下水管

明訂求償案件解除求償列管之時點，

包括污染行為人、污染土地關係人或

潛在污染責任人自願繳納全數費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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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資訊系統」 填寫相關資訊以供

本署解除求償案件之列管。

及費用罹於時效時。其中移送行政執

行後全案雖交由行政執行署執行，而

非由本署進行求償，惟本署仍應追蹤

後續執行結果，故並不因移送行政執

行後即解除列管。

6、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原則辦理求償案件列管作業者，

應依以下之績效考評公式計算其

當年度之考評成績：

(1) 污染源追查。以下列各目分數加

總後乘以百分之六十計算之：

1.於當年度確定污染行為人及

潛在污染責任人者，得一分。

2.於當年度確定之污染行為人

及潛在污染責任人有多數者，

得一分。

3.實際求償進度未落後求償目

標者，得一分。

4.於當年度輔導污染土地使用

人、管理人或所有人自行整

治者，得一分。

5.依本法修正前第三十八條及

第三十九條，修正後第三十

一條、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

四條作成之行政處分並未於

當年度被撤銷者，得一分。

(2) 求償績效。應得分數之公式：

（經求償繳回數額÷全部應求償

明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求償作業情形，應納入本會訂定「地

方環境保護機關績效考評指標、評分

標準及權重表」之求償績效考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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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額）× 五 × 四十％ 。

(3) 應求償案件罹於請求權時效而應

予減分項目：（罹於請求權時效

數額÷全部應求償數額）× 五。

(4) 第一款、第二款之得分應分別計

算，將結果加總後減去第三款之

分數即為應得分總數。

(5) 第三款分數得來文敘明不可歸責

之理由，由本署斟酌是否減分。

7、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辦

理本基金代為支應費用求償著有

績效之有功人員，本署得函請直

轄市、縣市長予以獎勵。

明訂本署對於本基金代為支應費用求

償有績效之相關承辦人員，得依照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考核地方環保機關績

效作業要點第 9點第 2款，函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予以敘獎。

8、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最遲

應於本原則生效日起六個月內，

將本原則生效前之求償案件資料

補登於土壤及地下水管理資訊系

統。

要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配合

登錄相關資料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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